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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關國中教學正常化部分，教育部已訂定「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、適性輔導及品質提升方案」

，將持續加強輔導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，並於 103 年以前納入「國民教育法」修正條文中

，期達成五育均衡發展之全人化教育；落實教師專長授課比率至 103 年達 74%以上，具體落

實正常化教學；100 年度至 103 年度補助偏遠地區及小型學校增置專長教師，改善偏遠地區專

長師資編制不足之問題。 

三、有關大學過量學生素質低部分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教育部推動「提升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素質計畫」，以「確保教育品質，維持學生素

質」為主軸，透過「落實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輔導及成效考核機制」及「強化大學教學品

質及提升學生素質」兩大推動策略，期達成落實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輔導機制，確保教學

品質；訂定大學入學及畢業門檻，維持學生素質；強化大學教學與落實評鑑機制，提升

教育品質等 3 大核心目標。 

(二)教育部於 97 年 6 月成立升學制度審議委員會，透過前揭委員會及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

，深入研議及改進考試及招生制度。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於 97 年 10 月 30 日召開 97

學年度第 1 次會員大會，決議自 98 學年度起訂定最低錄取標準，考生成績若低於該校系

所採計的各個指考科目第 5 百分位考生分數之總和，將不予錄取。未來除控管大學教學

品質及學生素養外，將持續進行大學師資質量追蹤考核及系所評鑑。另將研議改進大學

入學考試制度，掌握高中學生學習品質，以確保大學入學學生之基本素質。 

（一○一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解決醫院急診壅塞問題與救護車擔架

每小時 800 元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198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1-871） 

黃委員就解決醫院急診壅塞問題與救護車擔架每小時 800 元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署查

復如下： 

一、急診是醫療機構中，須對外提供 24 小時服務的單位，依據健保局統計資料，2011 年醫學中心

、區域醫院、地區醫院各層級醫院占床率分別約為 82%、68%、53%，平均住院日分別為 8、

10、19。復依據本署緊急醫療管理系統統計資料，每日急診病人滯留超過 48 小時以上人數，

達 5 人以上者約有 12 家醫院，均為醫學中心。分析其引起壅塞原因有： 

急診病人人數眾多，且多數為自行就醫、重症病人比例較高、病房占床率高，住院困難、滯

留病人多數為老病人，轉院意願低。 

二、為避免醫學中心急診室擁塞所衍生問題，已研擬相關措施如下： 

(一)於制度面，賡續辦理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，透過急救責任醫院分級，建構以區域

為基礎的急重症照護網絡，落實分級醫療與轉診制度，紓解急診壅塞情形。 

(二)獎勵醫院提升急診效率及品質，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局於 101 年 5 月 1 日正式實施「急

診品質提升計畫」，編列 3.2 億餘元，獎勵內容包括提升急診重大疾病照護品質、加強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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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轉診、提升急診處置效率、及提供地區醫院之當年急診服務人次較上年增加者給予獎

勵。 

(三)建立急診轉診平台， 辦理「提升急診暨轉診品質計畫」，成立急診暨轉診品質促進小組

，定期開會檢討，提升急診品質效率，期透過建立院際緊急傷病患轉診登錄平台，整合

各區緊急醫療轉診網絡，以協助各醫院執行緊急傷病患轉診作業。另一方面，則監控各

急救責任醫院轉診情形，以落實分流及急重症分級醫療制度。 

(四)宣導民眾分級醫療強調分級就診的觀念，為使民眾易於瞭解當地醫院能力及評級（包括

醫院評鑑及緊急醫療評級），業於本署網站公布醫院資訊專區，提供前揭資訊。另，衛

生署亦於 100 年委託製作「分級醫療」廣告宣導帶，將持續透過媒體宣導播放，以強化

民眾分級醫療之意識。 

至於救護車擔架每小時 800 元乙事，查衛生局所定「救護車執行勤務收費標準表」規定，

擔架床是屬於救護車出勤基本提供項目，且非屬耗材應無額外收費，出勤救護人員則是以

小時計價收費，分別為每小時初級救護技術員（EMT-I）400 元、中級救護技術員（EMT-II
）500 元、高級救護技術員（EMT-P）600 元、護理人員 600 元，醫師 1,500 元，復查緊急

醫療救護法第 18 條規定，救護車於救護傷病患及運送病人時，應至少有救護人員二名出勤

，又按前揭收費標準規定，病人已送達醫院或家中，因醫院、病人或家屬要求救護車等候

，救護車機構可依救護人員費用標準計價收費，爰有關救護車擔架 800 元，似為 2 位初級

救護技術員（EMT-I）費用，非救護車每小時擔架費用。 

（一○二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育敏就防制幫派活動入侵校園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198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1-875） 

王委員育敏針對防制幫派活動入侵校園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防制黑道勢力介入校園，本部於 88 年函頒「防制黑道勢力介入校園行動方案」，95 年發布

「教育部改善校園治安—倡導友善校園，啟動校園掃黑實施計畫」，100 年訂定發布「維護校

園安全實施要點」，透過強化高關懷學生輔導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、霸凌與涉入不良組織，

及關懷中途輟（離）學學生，以建構安全、友善、健康之校園，另於 99 年邀集內政部及法務

部共同修訂「發現學生疑似參加不良組織」通報流程圖，相關偏差行為學生均依照是項通報

與輔導作為，共同完善學生輔導。 

二、本部同時建構了跨部會校安聯繫平台，不定期召開跨部會會議，各級學校與警察局均已完成簽

訂「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」，協助處理幫派侵入校園等問題。 

三、為強化校園周邊安全維護與學生生活輔導，各級學校不定期編組相關人員於校園周邊學生容易

聚集之場所及配合警察機關於深夜（春風專案）實施聯合巡查，對相關違規學生列管追蹤輔

導。 

四、為掌握學生暴力鬥毆實際情形，本部要求各中、小學定期陳報「校園治安事件彙報表」，本部


